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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一、新药创制

1、支持方式

采取后补助的方式，给予一次性资助，鼓励企事业单位开展新药研发科技创新活动，分摊创新成本。

2、申报条件

（1）申请主体必须是在湖北省境内注册的企事业单位。

（2）申请资助的新药项目须是2008年以来已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临床批件或新药证书的品种。支持化学药4类以上；中药、天然药物6类以上；治疗用生物制品12类以上和预防用生物制品10类以上的新药研究项目。
3、支持重点
（1）重点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疗效明确、市场容量大的新药品种，要求申请资助的新药品种知识产权权属关系明确。
（2）优先支持列入“武汉国家综合性新药研究开发技术大平台”中的新药开发项目，优先支持入驻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团队的新药开发项目。
（3）优先支持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充分体现产学研结合、预期能尽快实现产业化的课题。优先支持医药企业与研究单位联合建立新药研究基地、共建实验室所开发的新药品种。
二、中药材规范化种植

结合我省中药产业特色和大别山、武陵山试验区等发展需求，选择湖北地区优势中药材黄连、夏枯草、柴胡等品种，进行新品种选育、规范化种植技术，并延伸相关品种的产业链。
